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財政部 64年 12月 22日臺財關字第 23164號令發布 

財政部 65年 9月 14日臺財關字第 20102號令修正 

財政部 68年 1月 26日臺財關字第 10908號令修正 

財政部 69年 12月 4日臺財關字第 24692號令修正 

財政部 71年 11月 27日臺財關字第 25826號令修正 

財政部 73年 5月 8日臺財關字第 16318號令修正 

財政部 75年 3月 4日臺財關字第 7532306號令修正 

財政部 78年 7月 4日臺財關字第 780194626號令修正 

財政部 79年 12月 26日臺財關字第 791236398號令修正 

財政部 81年 9月 25日臺財關字第 81172101826號令修正 

財政部 85年 7月 6日臺財關字第 850344388號令修正 

財政部 86年 5月 26日臺財關字第 860265478號令修正 

財政部 90年 12月 30日臺財關字第 0900550972號令修正 

財政部 93年 7月 12日台財關字第 09305503600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96年 2月 9日台財關字第 09605500620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98年 6月 12日台財關字第 09800238450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99年 12月 16日台財關字第 09900511580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103年 4月 23日台財關字第 1031008752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107年 8月 21日台財關字第 1071018512號令修正發布

財政部 108年 6月 4日台財關字第 10810113687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關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進出口貨物之查驗以抽驗為原則。其抽驗件數得視貨物之性質、種

類、包裝、件數之多寡等情形酌定之。但必要時得全部查驗。

第　三　條　 進出口貨物之查驗，得以人工查驗或儀器查驗方式為之。

第　四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儀器查驗（或稱儀檢）：指利用儀器對貨櫃（物）實施檢查，藉由掃描貨櫃

（物）產生之影像，判讀內裝貨物有無異常之查驗方式。

二、人工查驗：指驗貨關員對貨櫃（物）進行實體查驗，判別實到貨物是否與申

報內容相符之查驗方式。

三、驗貨關員：指辦理進出口及轉口貨物人工查驗或複驗之關員。

四、儀檢關員：指辦理進出口及轉口貨櫃（物）儀器查驗之關員。

五、海關儀檢站：指海關所設置供施行儀器查驗作業之場所。

第　五　條　　關員辦理進出口貨物查驗時，應會同報關人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出口貨物經海關核准船(機)邊驗放。

二、貨櫃(物)經核定以儀器查驗。

三、前款貨櫃(物)經發現異常須辦理人工查驗。

前項以人工查驗之貨櫃（物），如發現貨物全部未到或未到齊或報關人故意拖

延不會同查驗者，應在報單上註明後報請派驗報單主管人員處理。必要時海關得

會同倉庫或貨櫃集散站業主逕行查驗。

驗貨關員查驗進出口貨物，得由貨主或報關人提供往返交通工具。

第五條之一   核定儀器查驗之報單，無論係應補或免補書面報單，均採驗放方

式辦理。

前項報單申報二只貨櫃以上者，其中核定儀器查驗之貨櫃應檢附裝櫃明細，採

逐櫃查驗無異狀逐櫃放行方式辦理；未核定儀器查驗之貨櫃，除報關人或貨主

向海關申請儀器查驗者外，應俟核定儀器查驗之貨櫃全數完成查驗無異狀後，

始得放行。

第　六　條   進出口貨物之查驗，因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得於辦公時間外

辦理。

進出口貨物於辦公時間未能驗畢者，得由海關按實際情形酌予延長查驗時間。

第　七　條   報運進出口貨物應檢附裝箱單、裝櫃明細表、型錄、說明書、藍圖、

公證報告或其他海關要求之單證供海關查驗。其未檢附者，海關於必要時得通知

報關人限期檢附。

第　八　條    進出口貨物應在經海關核准登記之貨棧、貨櫃集散站或經海關核准

或指定之地點查驗。

海關儀檢站代碼及所涉貨櫃集散站、貨棧、碼頭範圍資料，海關應先行公告之；

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九　條    生產事業、與海關簽訂策略聯盟之廠商或優質企業進、出口業者符

合下列條件，且以書面向海關申請經核准者，其所進口自用及出口自製之整裝

貨櫃貨物，得申報船邊免驗提櫃、裝船：

一、 成立五年以上。

二、 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准進出口廠商資格，且最近三年每年進出口實績總

額達五百萬美元以上。

三、 最近三年無違規情事。

四、 使用防止冒用優良廠商報關查對系統。

五、 以連線方式報關。

六、 委託報關時，應以長期委任方式為之，且委託之報關業者應符合報關業設

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安全認證優質企業進、出口業者申報船邊免驗提櫃、裝船者，不受前項各款條件

之限制。

前二項廠商申請船邊免驗提櫃、裝船之進出口報單經核定為應審應驗者，依前條

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進出口貨物之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破損殘缺情形由驗貨關員依查

驗當時之狀況認定之，必要時派驗報單主管人員得另派員複驗。納稅義務人或貨

主對於海關之認定有疑義時，得委請有關技術機關鑑定。

第 十一 條    抽中人工或儀器查驗之進出口貨物，必要時，得由海關驗貨、分類

估價、儀檢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變更查驗方式，或改為免驗。

抽中免驗或依規定免驗之進出口貨物，必要時，得由海關驗貨、分類估價、儀檢

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改為應驗。

海關對所報運進出口之貨物或報關人所提供之單證資料認為可疑，或報關人、進

出口廠商、國外供應商或收貨人在海關有不良紀錄者，得不准有關貨物免驗。

第 十二 條　  海關對於已查驗之進出口貨物，必要時得予複驗。

第 十三 條    進出口貨物在人工查驗過程中，經發現有虛報貨物之名稱、數量、

品質、規格或其他違法情事時，以全部查驗為原則。但在繼續查驗中，已查驗部

分足以推斷整批貨物之真實內容者，得免予繼續查驗。

前項人工查驗貨物得經派驗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核定以儀器查驗輔助之。

進出口貨物在儀器查驗過程中，經判讀影像異常者，得由儀檢主管或其指定人

員改為人工查驗。

第十三條之一　  海關查驗貨物，遇有密、通報案件、 儀檢或緝毒犬嗅聞異常或

依現況研析確屬可疑，且以實施破壞性查驗為必要手段時，經報請一級單位主

管核可後，得實施破壞性查驗。實施破壞性查驗後，應於報單或相關文件註明破

壞貨物之事實。經實施破壞性查驗，結果與進、出口人原申報內容相符者，納稅

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向海關請求補償。

第 二 章  進口貨物之查驗及免驗 

第 十四 條    鮮貨、易腐物品、活動物、植物、有時間性之新聞及資料、危險品、放

射性元素、骨灰、屍體、大宗及散裝貨物及其他特殊情形，得核准船（機）邊驗

放或船（機）邊免驗提貨。

第 十五 條    海關對申報轉運至國內其他關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

科技園區或自由貿易港區之進口貨物，得於轉運時查驗之。

第 十六 條　　海關辦理人工查驗，得視貨物進口人、報關業者、起運口岸、生產

國別、貨物特性、稅則號別及輸出入規定等因素決定以簡易查驗、一般查驗或詳

細查驗之方式為之，並得由海關之電腦系統或派驗報單主管人員決定指櫃、指位

或查驗件數。

海關辦理儀器查驗得由海關之電腦系統或派驗報單主管人員決定指櫃查驗。

第 十七 條    下列進口貨物應予免驗：

一、 總統、副總統應用物品。

二、 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領館外交官、領事官及 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構與

人員之公用或自用物品，經外交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證明者。但必要時，海關仍得

查驗，並通知進口人及外交部禮賓司洽有關使領館或機構派員會同辦理。

三、 其他專案核准免驗物資。



第 十八 條　　下列進口貨物得予免驗：

一、 包裝、重量相同，或散裝進口之大宗貨物，或笨重之機器及器材，經審核其

提貨單、裝箱單、發票等證件認為無異狀者。

二、 軍政機關進口貨物。

三、 公營事業機構進口貨物。

四、 供緊急救難用之進口器材與物品。

五、 國內公私立大學進口貨物。

六、 私人餽贈之進口物品郵包，數量零星者。

七、 靈柩或骨灰。

八、 其他經海關核准廠商之進口貨物。

第 十九 條　　進口貨物如有溢裝，或實到貨物與原申報不符，或夾雜其他物品

進口情事，係出於同一發貨人發貨兩批以上，互相誤裝錯運，經舉證證明，並

經海關查明屬實，免依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論處。

第 二十 條　　進口貨物於查驗時，未發現有短裝情事，收貨人如獲悉有部分短

裝者，得於提領出倉前，向海關申請複驗。

未查驗之進口貨物於完稅提領出倉後，始發現短裝者，收貨人應於貨物提領出

倉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如公證報告、發貨人證明函電等向海關

申請核辦，經查明屬實者，得對補運進口之短裝部分，免予課徵關稅。如係機器

設備，得於安裝就緒，試車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申請核辦。

第二十一條　　一般電子工廠進口外銷電子裝配零件經提領出倉後，發現短裝

或溢裝，應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 進口原料基於零件項目繁多，體積細小，點數困難，致有短裝或溢裝情事

者，收貨人得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具有關文件如公證報告、發

貨人證明函電等向海關申請准予調整數量。

二、 進口原料，如非細小零件，其經核明具有特殊用途，無法移作他用，在國

內市場無脫售圖利之可能者，收貨人得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檢

具有關短裝或溢裝證件，向海關申請准予調整數量。

第二十二條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進口保稅原料，有短裝、溢裝情事，依下列方

式處理： 

一、 進口保稅原料於進口地海關驗放提領進廠後，廠方自行發現溢裝情事，經

向監管海關申請更正者，不論是否業經進口地海關查驗，准予核實登帳，免按

海關緝私條例論處。

二、 進口保稅原料於進口地海關驗放提領進廠後，廠方自行發現短裝情事，如

其實到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百分之五，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一千元

以下者，廠方應於提領出倉之翌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向監管海關報備，並自

行依實到數量調整登帳。

三、 進口保稅原料如其實到數量短少逾前款規定標準者，廠方應於提領出倉之

翌日起一個月內檢具有關文件如公證報告、發貨人證明函電等以書面向監管海關



申請核辦。其經查明屬實者，得辦理免稅補運短裝部分之原料，或依實到數量調

整登帳。

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之區內事業、保稅倉庫

及物流中心進口保稅物品，有短裝、溢裝情事者，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進口危險品、氣體、易受污染變質或受損之貨物，進口人應於海

關查驗貨物前，提供貨物之毒性、易燃性、易爆性、化合性、氣體壓力或其他特性

等查驗應注意事項，以書面向海關說明。

前項貨物，經查驗單位認定貨物包裝本體如經開啟，確有發生危害或致使貨物

受損或受汙染變質之虞，且貨物為原製造廠原封者，得免開啟查驗。

第二十四條　　整裝貨櫃進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在碼頭、機場、貨櫃場、海關

儀檢站、貨櫃集中查驗區、工廠驗放或直接卸存工廠查驗；合裝貨櫃應於拆櫃進

倉後查驗，必要時得經海關核准在工廠驗放。

第二十五條　　大宗貨物如有關稅法第五十條之破損短少情形，查驗時無法核

明者，得應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先予放行，並於提貨時，在駐船關員、駐庫關員

或貨棧自主管理之專責人員監視下，會同公證行查明破損短少情形，以憑辦理

退還溢徵之稅費。

第二十六條　　核定人工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應自報關之翌日起十日內；

快遞貨物應自報關之翌日起三日內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屆期仍未申請查驗或

申請展延查驗期限者，應由海關書面通知倉庫管理人預定會同查驗時間，並副

知報關人或納稅義務人。

前項倉庫管理人會同查驗時，應配合辦理代辦貨物之搬移、拆包或開箱及恢復原

狀等事項，並在報單背面簽署有關破損或數量、重量不符，或有其他虛報情事等

查驗結果。

第二十六條之一　 核定儀器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應自海關電腦發送儀器查

驗訊息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申請查驗，屆期仍未申請查驗或申請展延查驗期限

者，應由海關書面通知倉庫管理人預定查驗時間，並副知報關人或納稅義務人。

前項倉庫管理人應配合將進口貨物運送至海關儀檢站受檢。

查驗過程中如發現影像異常，準用第十三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第 三 章  出口貨物之查驗及免驗 

第二十七條　　下列出口貨物應予免驗：

一、 總統、副總統運寄國外之物品。

二、 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領館外交官、領事官與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構與人

員運寄國外之物品，經外交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證明者。

三、 其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免驗物資。

第二十八條　　下列出口貨物得予免驗：

一、 鮮果及蔬菜。

二、 動物、植物苗及樹木。

三、 包裝、重量相同，或散裝出口之大宗貨物。



四、 軍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出口貨物。

五、 政府機構、公益、慈善團體出口之救濟物資。

六、 不申請沖退稅之外銷品。

七、 危險品。

八、 靈柩或骨灰。

九、 其他經海關核准之廠商出口貨物。

第二十九條　　出口貨物運抵碼頭倉庫、機場倉庫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於海關規

定時間內傳輸進倉訊息或出具簽章之進倉證明，並經報關者，始得參加抽驗。

前項貨物進倉證明，須加註貨物進倉時間。但空運出口貨物得由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者在託運單上簽章證明。

第 三十 條　　鮮貨、易腐物品、活動物、植物、危險品、散裝、大宗、箱裝且體積龐

大之出口貨物及其他特殊情形，得核准船（機）邊驗放或船（機）邊免驗放行。

第三十一條　　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辦理退關提回，或因故核定退運出口

之貨物，其業經查驗者，如驗明貨櫃（物）原封條完整，得免再開驗，如屬非

原封貨櫃（物）、海運非櫃裝或空運未加封貨物，應再查驗；原核定免驗者，得

准予免驗。

第三十二條　　已退關之出口貨物，重報出口時，海關得重新核定應否查驗。

第三十三條　　船（機）邊驗放之出口報單，其出口貨物因故全部未到者，得

憑報關人之申請，逕予註銷；如部分未到者，應憑報關人於第一次派驗前之申

請，按實際到達船（機）邊或機放倉庫之數量於查驗無訛後，方准辦理退關或

放行裝船（機）。

第三十三條之一　出口貨櫃（物）之儀器查驗除有必要外，應於放行後裝船前

為之。

第三十三條之二 出口貨物之查驗方式及申請查驗期限，準用第十六條、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

前項貨物之查驗，倉庫管理人應配合辦理事項，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貨樣之提取 

第三十四條　　為鑑定貨物之名稱、種類、品質、等級及原產地等，供稅則分類、

估價或核退稅費之參考，得提取貨樣。但以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量為限。不能

重複化驗鑑定之貨物，應提取足夠供三次化驗鑑定之用量。

第三十五條　　貨樣保留期限屆滿，或專案保管之進出口貨樣解除專案保管，

逾十日仍未領回者，貨樣管理單位應予公告，並得通知於一定期限內領回，且

副知報關公會。

第 五 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